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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選舉委員會第 311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10年 1月 12日（星期二）下午 2時 30分 

地點：本會 3樓會議室 

主席：翁主任委員章梁                                紀錄：黃耀松 

出席委員：劉委員烱意（請假）、葉委員榮棠、陳委員宏基、李委員穗

生、王委員幸悅、林委員灑津、邱委員皇錡 

列席人員：陳召集人宸鈁、楊總幹事健人、張副總幹事啓模、黃專員本

富、黃組長慧娟、施組長建章、林組長小夏、蔡組長慧俐、蕭

專員惠璟、盧主任志榮、紀主任官谷、陳主任金紅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洽悉 

提案 一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由：六腳鄉灣南村第 21屆村長補選投票結果審定案，敬請核議。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業以 109年 12月 4日嘉縣選一字第 1093150220號公告當選人

名單。 

提案 二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由：本縣六腳鄉工廠村第 21屆村長黃江正罷免案，罷免投票結果清冊，

敬請核議。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業於 109年 12月 4日以嘉縣選一字第 1093150223號公告罷免

投票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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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討論事項 

提案 一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由：擬訂本縣大林鎮排路里第 21 屆里長補選有關投票日期、投票起、

止時間，競選經費最高金額，候選人登記保證金數額、發布選舉公

告日期，提請追認。 

說明：  

一、 依地方制度法法第 82條第 3項及大林鎮公所 109年 12月 10日嘉

大鎮民字第 1090017398 號號函辦理。 

二、 本屆大林鎮排路里長張文豊於 109年 12月 7日病歿，依規定應自

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完成補選。其任期以補足本（21）屆所遺

任期為限，並視為一屆。 

三、 擬訂 110年 1月 30日（星期六）為投票日，投票起、止時間為上

午 8 時起至下午 4 時止，並於本(109)年 12 月 18 日發布選舉公

告，12月 20日公告候選人登記日期及必備事項。本次補選競選經

費最高金額，訂為新台幣 209,000 元及候選人登記保證金為新台

幣 50,000元。 

四、 本次村長補選辦理選舉期間，擬自 109 年 12 月 18 日起至 110 年

1 月 31 日止，在此期間援例不設置第二、三組，其有關該兩組掌

理之事項由本會常兼人員辦理，相關選舉監察事務由本會指揮公

所辦理。 

五、 檢附工作進行程序表提供參閱（詳如后）。 

辦法：請審議并同意追認。 

決議：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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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大林鎮排路里第 21 屆里長補選選務工作進行程序表 

 製表日期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次

序 

辦理日期

(星期) 

工作項目 法定期限 辦       理       事       項 辦理機

關 

法  規  依  據 備註 

1 12 月 18

日(五) 

發布選舉公

告 

  發布選舉公告並函送公所公告周知與函報

中央選委會備查。 

本會 地方制度法第 82 條第

3、4 項，公職選罷法

第 7 條第 3 項、第 36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8 條第 1 項第 1 款、

第 41 條，細則第 22 條

第 4 款、第 25 條。 

  

2 12 月 20

日(日) 

公告候選人

登記日期及

必備事項 

投票日

20 日前 

發布候選人登記公告並函送公所公告周

知。 

本會、

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28 條、

第 32 條第 1 項、第 3

項、第 38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47 條，細則

第 14 條第 5 款、第 15

條、第 21 條、第 22 條

第 4 款、第 23 條第 1

項。 

  

3 12 月 20

日(日)至

12 月 25

日(五) 

受理候選人

領表 

候選人申

請登記開

始 3 日前

為之 

公所印製各種申請所需表件免費供應候選

人、政黨領用。 

公所     

4 12 月 22

日(二)前 

公告投票所

設置地點 

投票日

15 日前 

發布公告並函送公所公告周知。 本會 公職選罷法第 57 條第

1 項、第 2 項，細則第

30 條第 1 項。 

  

5 12 月 23

日(三)至

12 月 25

日(五) 

受理候選人

登記之申請 

登記期間

不得少於

3 日 

一、辦理方式依照本會訂定之受理候選人

登記作業計畫，受理候選人申請登記。

二、受理登記機關受理登記後，迅即辦理

候選人消極積極資格之查證作業。三、經

登記為候選人者，不得撤回其候選人登

記。 

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31 條第

1 項、第 33 條、第 38

條第 1 項第 2 款，細

則第 14 條第 5 款、第

15 條。 

  

6 12 月 23

日(三)至

12 月 25

日(五) 

政黨推薦之

候選人政黨

撤回其推薦

或政黨補推

薦截止 

候選人登

記期間截

止日前 

經政黨推薦之候選人，政黨得於候選人登

記時間截止前，備具加蓋中央主管機關

（內政部）發給該政黨圖記之撤回推薦

書，向原受理登記之機關撤回推薦或補政

黨推薦書，逾期不予受理。 

 

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31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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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2 月 27

日(日)前 

通知候選人

或推薦候選

人之政黨推

薦投（開）

票所監察員 

候選人登

記期間截

止後 3 日

內 

一、公所應於本日前將每一候選人得推薦

監察員名額通知候選人或推薦候選人之政

黨。二、候選人或推薦候選人之政黨應於

收到通知後四日內提出推薦監察員名冊送

公所審查，逾期視為放棄推薦，其收件截

止時間以公所辦公時間為準。 

本會、

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59 條第

3 項第 2 款。監察員推

薦及服務規則第 6 條

第 1 項、第 7 條。 

  

8 110 年 1

月 10 日

(日) 

編造選舉人

名冊完成 

投票日前

20 日 

一、由本會指導監督轄區戶政事務所編造

選舉人名冊。二、選舉人名冊於本日編造

完成。      

本會、戶

政事務所 

公職選罷法第 20 條，

細則第 9 條、第 10

條。 

  

9 110 年 1

月 13 日

(三)至 1

月 15 日

(五) 

選舉人名冊

公告閱覽 

投票日

15 日前 

一、選舉人名冊在公所分鄰公開陳列，公

告閱覽 3 日。二、在公告閱覽期間內選舉

人得申請更正。 

本會、

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22 條、

第 38 條第 1 項第 3

款，細則第 11 條、第

22 條第 4 款。 

  

10 110 年 1

月 13 日

(三)前 

函送候選人

登記初審結

果有關表件 

  候選人登記截止後，公所應即造冊向有關

機關查證候選人資格及辦理初審，並於本

日前，將審查結果，連同各項表件，函報

本會審定。 

公所 公職選罷法細則第 20

條第 1 項。 

  

11 110 年 1

月 15 日

(五)前 

審定候選人

名單，並通

知抽籤 

  一、召開委員會議審定候選人資格。二、

通知公所審查結果並囑辦理候選人名單上

之姓名號次抽籤。 

本會、

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34 條，

細則第 20 條第 2 項。 

  

12 110 年 1

月 18 日

(一)前 

遴報投開票

所工作人員

名冊 

  公所應造具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主

任監察員、管理員、監察員、警衛人員名

冊函報本會。 

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58 條、

第 59 條，細則第 36

條。 

  

13 110 年 1

月 18 日

(一)至 1

月 19 日

(二) 

查核選舉人

名冊更正情

形 

  選舉人名冊公開陳列，公告閱覽期滿後，

公所應即將原冊暨申請更正情形，報送轄

區戶政事務所辦理查核更正。 

公所、

戶政事

務所 

公職選罷法第 23 條第

1 項，細則第 11 條。 

  

14 110 年 1

月 20 日

(三)前 

候選人抽籤

決定號次 

候選人名

單公告 3

日前 

候選人之號次抽籤由公所依照本會訂定之

候選人姓名號次抽籤實施要點，辦理候選

人抽籤事宜。 

本會、

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34 條第

4 項、第 5 項，細則第

20 條第 2 項。 

  

15 110 年 1

月 24 日

(日)前 

選舉公報編

印完成 

  一、公所彙集各候選人之政見、號次、相

片、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學歷、經歷及投（開）票所

地點與選舉投票有關規定編印選舉公報。

並於本日前編印完成。二、選舉公報應於

投票日二日前送達選舉區內各戶，並分別 

張貼適當地點。 

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47 條第

1 項至第 7 項，細則第

28 條、第 30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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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編印完成函送紙本 10 份及電子檔。 

16 110 年 1

月 24 日

(日) 

公告候選人名

單與競選活動

期間之起、止

日期及每日競

選活動之起、

止時間。 

競選活動

開始前 1

日 

發布公告並函送公所公告周知。 本會 公職選罷法第 38 條第

1 項第 4 款、第 40 條

第 1 項第 3 款、第 2

項，細則第 22 條第 4

款、第 24 條。 

  

17 110 年 1

月 25 日

(一)至 1

月 29 日

(五) 

競選活動期

間 

以投票日

前 1 日向

前推算

（5 天） 

一、公辦政見發表會比照 99 年嘉義縣鄉

鎮市民代表暨村里長選舉免辦。二、競選

活動期間監察小組委員每日輪值駐會並依

分配行政區域監察候選人競選活動有無違

反公職選罷法令。 

本會、

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40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46

條。嘉義縣選舉委員

會執行監察職務手

冊。 

  

18 110 年 1

月 26 日

(二)前 

公告選舉人

人數 

投票日 3

日前 

發布公告並函送公所公告周知。 本會 公職選罷法第 23 條第

2 項、第 38 條第 1 項

第 5 款，細則第 12 條

第 1 項、第 2 項、第

22 條第 4 款。 

  

19 110 年 1

月 28 日

(四)前 

分送選舉公

報及投票通

知單 

投票日 2

日前 

一、選舉公報於本日前送達選舉區內各

戶，並分別張貼適當地點。二、依據確定

之選舉人名冊填造投票通知單，於本日前

分送選舉區內各戶。 

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47 條第

8 項，細則第 12 條第 3

項。 

  

20 110 年 1

月 28 日

(四)前 

選舉票印製

完成 

投票日 2

日前 

一、公所依照中央選舉委員會規定之式樣

印製。二、印製時本會派員協助並由監察

小組委員到場監印。 

本會、

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62 條。   

21 110 年 1

月 29 日

(五) 

選舉票發交投

票所主任管理

員、主任監察

員點算密封 

投票日前

1 日 

公所於本日，將選舉票發交各投票所主任

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點收密封後妥適保

管。 

公所、

各投票

所 

公職選罷法第 62 條。

公職選罷法細則第 41

條。 

  

22 110 年 1

月 29 日

(五) 

主任管理員、

主任監察員佈

置投票所完成 

  佈置投票所完成。 公所、各

投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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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110 年 1

月 30 日

(六) 

投票開票 投票日 一、投開票所工作人員依照工作人員手冊

所載職務及本會補充規定確實執行。二、

戶政事務所應指派人員留守受理一般查詢

事項。三、請監察小組委員協助處理投票

日各項狀況。四、完成開票計票工作，立

即將開票結果通報本會。 

本會、

公所、

各投開

票所 

公職選罷法第 57 條，

細則第 30 條第 3 項、

第 31 條第 1 項、第 33

條、第 34 條、第 41 條

第 1 項，嘉義縣選舉

委員會執行監察職務

手冊。 

  

24 110 年 2

月 1 日

(一)前 

得票數相同

之候選人抽

籤 

投票日後

2 日內 

一、通知票數相同之候選人，於本日前參

加抽籤。二、辦理抽籤方式比照本會訂定

99 年鄉鎮市民代表暨村里長選舉嘉義縣候

選人得票數相同抽籤作業要點辦理。三、

抽籤時會同監察人員公開為之。四、抽籤

結果通報本會。 

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67 條第

1 項，細則第 42 條。 

  

25 110 年 2

月 3 日

(三)前 

函報選舉結

果清冊及當

選人名單 

投票日後

4 日內 

一、公所應造具選舉概況表、選舉結果清

冊及當選人名單函報本會。二、倘若無抽

籤情事，請提早於 110 年 2 月 1 日(一)前

函送。 

公所 公職選罷法細則第 43

條第 1 項。 

  

26 110 年 2

月 4 日

(四)前 

審定當選人

名單 

  召開委員會議審定當選人名單。 本會 公職選罷法第 11 條第

7 款。 

  

27 110 年 2

月 5 日

(五)前 

公告當選人

名單 

投票日後

7 日內 

發布公告並函送公所公告周知與函報中央

選委會備查。 

本會 公職選罷法第 38 條第

1 項第 6 款，細則第 22

條第 4 款。 

  

28 發給當選證

書 

  本會印製當選證書後，請公所領回轉發。 本會、

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11 條第

8 款，細則第 7 條。 

  

29 110 年 2

月 15 日

(一)前 

寄送各候選

人在每一投

票所得票數

表 

公告當選

人名單後

10 日內 

公所應於本日前，將候選人在每一投票所

得票數列表寄送各候選人，並副知本會。 

公所 公職選罷法細則第 35

條 

  

30 110 年 3

月 7 日

(日)前 

發還候選人

保證金 

當選人

名單公

告日後

30 日內 

候選人繳納之保證金，除未當選之候選

人，得票不足各該選舉區應選出名額除該

選舉區選舉人總數所得商數百分之十者不

予發還外，應於本日前發還。保證金發還

前，依第 130 條第 2 項規定應逕予扣除

者，應先予以扣除，有餘額時，發還其餘

額。 

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32 條第

4 項、第 6 項、第 130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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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110 年 3

月 7 日

(日)前 

通知候選人

領取補貼之

競選費用 

當選人

名單公

告日後

30 日內 

一、候選人得票數達各該選舉區當選票數

3 分之 1 以上者，應補貼其競選費用，每

票補貼新台幣 30 元。但其最高額，不得

超過各該選舉區候選人競選經費最高金

額。二、公所應於當選人名單公告之次日

起 30 日內核算補貼金額，並通知候選人

於 3 個月內掣據領取。三、候選人未於規

定期限內領取者，公所應催告其於 3 個月

內具領，屆期未領者，視同放棄。四、依

第 130 條第 2 項規定應逕予扣除者，應先

予以扣除，有餘額時，發給其餘額。 

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43 條第

1 項、第 3 項、第 4 項

第 6 項、第 130 條第 2

項，細則第 27 條第 2

項。 

  

附註１：本表所列各種期間，包括例假日計算。 

提案 二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由：案由：本縣大林鎮排路里第 21 屆里長補選候選人資格審定案，敬

請核議。 

說明： 

一、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7條第 3項規定，村（里）長選舉，由各

該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辦理之。同法施行細則第 20條第

1項規定：「候選人申請登記期間截止後，受理登記之機關應將第

15 條第 1 項第 5 款至第 7 款所定表件，彙由直轄市、縣（市）選

舉委員會依規定辦理」及轄區公所函報候選人資格審查案辦理。 

二、 本次補選，於候選人登記期間（109 年 12 月 23 日至 25 日止），

向公所辦妥登記之候選人計有：呂新章、劉德豐、江清和、張敬忠

等 4人。 

三、 其候選人資格案經公所依規定初審函報本會，並經本會審查完竣，

審查結果均符合規定。 

四、 檢附候選人登記冊及申請調查表影本（后附）各 1份供參。 

五、 本案候選人之相關資料，請注意個人隱私權益之保護。 



8 
 

辦法：候選人資格經委員會議審定後，通知轄區公所資格審查結果，並

辦理候選人姓名號次抽籤。 

決議：照案通過。 

 

  



9 
 

 

 

[嘉義縣大林鎮排路里第 21屆里長補選]候選人登記冊 

選舉區 姓名 身分證統號 性別 出生年月日 
推薦之

政黨 
學歷 戶籍地址 

嘉義縣大林鎮

排路里 
呂新章 Q10108**** 男 037/06/15 無 

高中(職)

以下 

嘉義縣大林鎮排路里

１０鄰排子路１７３

號之１ 

嘉義縣大林鎮

排路里 
劉德豐 Q12087**** 男 045/03/06 

中國青

年黨 
高中(職) 

嘉義縣大林鎮排路里

０１１鄰排子路２０

６號 

嘉義縣大林鎮

排路里 
江清和 R10336**** 男 037/07/08 尊嚴黨 其他 

嘉義縣大林鎮排路里

１１鄰排子路２０６

號 

嘉義縣大林鎮

排路里 
張敬忠 Q12087**** 男 057/04/27 無 高中(職) 

嘉義縣大林鎮排路里

１鄰排子路２２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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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三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由：擬具嘉義縣下（20）屆議會議員各選舉區之劃分，仍「維持現行劃

分區域，不予調整」，敬請核議。 

說明： 

一、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37條第 1項暨中央選舉委員會 109年
10月 6日中選務字第第 1093150441 號函。 

二、 本屆議員任期將於明（111）年 12月 25日屆滿，依規定縣議員選
舉區如有變更時，應於任期屆滿一年前（即 110年 12月 25日前）
由中央選舉委員會發布。 

三、 本縣議員選舉區劃分，歷屆均順應其習慣性依行政區域及地緣關
係（如附地緣圖）劃分 6個選舉區，選出議員 36名，另全縣山地
原住民劃為第 7選舉區，選出山地原住民議員 1名，合計 37 名。 

四、 本會業於 109.10.14以嘉縣選一字第 1090001055號函請嘉義縣政
府及嘉義縣議會對原劃分之縣議員選舉區檢討是否調整。經嘉義
縣政府及嘉義縣議會函復「無需變更調整」及「無意見提出」意見。 

辦法：經本會委員會審議後提建議案，函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審定。 

決議：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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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臨時動議：無 

伍、 主席結語：略 

陸、 散會：下午 2時 40分 

 


